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棉花套期保值业务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5 号：商品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等有关规定，作为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发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元证券”或“保荐机构”）对联发股份开展棉花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情况

进行了认真、审慎调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金元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询了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其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合理性、必要性、有

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联发股份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必要性  

联发股份主要从事“色织布、服装、纺织品的生产销售”，对原棉和原纱原

料需求很大，原棉为其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是为

了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

营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因原材料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保证产品成本

的相对稳定，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三、联发股份进行棉花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1、开展棉花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 

2013年 4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

棉花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联发股份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

营所需原材料原棉相同的期货品种，进行套期保值的数量不超过公司生产经营规



模需求总量，期货持仓量不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自该议案在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 2014年 4月底，电子撮合保证金账户、期货套保账户资金投入限额各 5000

万元，如投入金额超过上述限额，则须上报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

及有关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审批后，依据相关内控制度及业务流程进行操作。 

2、开展棉花套期保值的工具 

公司开展棉花套期保值工具为郑州期货交易所的棉花期货合约、全国棉花交

易市场的商品棉电子撮合交易。 

四、联发股份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建立的内控机制 

公司已制订《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并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制度对公司套期保值额

度、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

理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建立了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2、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应将棉花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控制电子撮

合、期货仓单，不得超过公司年度生产经营的棉花需求量，电子撮合、期货持仓

量不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 

（2）电子撮合、期货持仓时间应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期相匹配，签订现

货合同后，相应的套期保值头寸持有时间原则上不得超出现货合同规定的时间或

该合同实际执行的时间。 

（3）公司应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不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制度规定下达套期保值操作指令、进行

套期保值业务操作。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联发股份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充分利用期货市

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

控制经营风险，具有必要性；同时，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套期

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公司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

实有效的。因此，金元证券对联发股份开展棉花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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